附件1：
关于评选上海理工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
和第二届优秀校友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为了弘扬上海理工大学“信义勤爱、思学志远”校训精神，发扬“海纳百川、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展示校友风采，表彰校友成就，完善校友荣誉体系；密切母校与海内外校友的联系，增强校友凝聚力，传承“上理校友大家庭”文化；激励师生、校友奋发有为、干事创业，支持母校、服务社会、建设国家，根据《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优秀校友评选表彰办法》（上理工〔2020〕109号）规定，值此建校120周年之际，学校决定开展第六届杰出校友和第二届优秀校友评选表彰工作。为保证评选工作有序高效推进，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评选范围、名额
（一）评选范围：上海理工大学全体校友（曾在沪江大学、上海工业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机械学院、华东工业大学，德文医工学堂、中法国立工学院、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2015年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等各个办学时期就读过的学生或曾工作过的教职工）。
（二）评选名额：符合条件者名额不限；杰出校友、优秀校友可以兼得。
二、评选条件
按照《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优秀校友评选表彰办法》规定，杰出校友、优秀校友应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积极支持母校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一）杰出校友是上海理工大学向校友授予的最高荣誉奖项，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2.在学术领域或专业领域有杰出成就；
3.长期关心、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为学校争得重要荣誉；
4.获得国家级奖励或荣誉。
（二）优秀校友称号授予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中优秀分子和楷模，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做出较大贡献；
2.在所从事行业或工作领域成绩卓著，如：学术精英、商业领袖、创业典范、职业先锋、公益人物、爱岗敬业等；
3.关心、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为学校做出贡献；
4.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或荣誉。
三、评选程序
（一）推荐提名（2026年3月—2026年6月）
由学校各级校友组织和各学院、职能部处及广大师生、校友推荐提名人选，自荐或他荐均可。推荐提名应严格按要求提交《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优秀校友）推荐表》（详见附件）、各类获奖证明、荣誉证书等复印件材料至校友工作联络处；推荐材料应属实，提交不实材料的取消推荐资格，并不得参加下一届推选或推荐。
推荐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6年6月30日；提交地址：校友工作联络处办公室（纸质版加盖公章或签名送至勤业楼422室，或寄至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516号上海理工大学389信箱，邮编200093）；电子版发送至：alumni@usst.edu.cn。
（二）讨论初审（2026年7月—2026年9月）
由校友工作联络处负责资料汇总及人选初审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征求意见。
（三）复审公示（2026年9月—2026年10月）
校友工作联络处将提名候选人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议，由校长办公会讨论并审定杰出校友、优秀校友名单，并在学校官网和校友会网站进行公示。
（四）表彰（2026年10月）
1.学校举行杰出校友、优秀校友表彰仪式，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牌；
2.在校史馆等场馆实地展示或通过校园媒体等电子刊物广泛宣传校友成就和先进事迹，充分展示校友风采；
3.定期举办校友论坛，邀请杰出校友、优秀校友讲述其奋斗历程、成功感悟，举行学术报告等，激励广大师生。
四、相关要求
1.杰出校友、优秀校友评选工作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请各学院、职能部处和各级校友组织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推荐提名工作。
2.请各推荐单位重视配合校友工作联络处做好宣传动员、材料收集、组织协调等工作，确保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3.评选工作联系人：金坤，联系电话（传真）：021-55272006。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理工大学杰出校友（优秀校友）推荐表

上海理工大学校友工作联络处
2026年3月16日     

